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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汇编《刑法学》辅导：共同犯罪的特殊问题 一、共同

犯罪中的犯罪停止形态 主要是把握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问

题。尤其是共同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中止了犯罪的情况。 

基本原则：共同犯罪中共犯中止的有效性不仅仅表现在停止

自己的共同犯罪行为，还必须有效阻止其他共同犯罪人完成

犯罪（即阻止其他共同犯罪的实行犯达到既遂） 1.实行犯要

成立中之不仅要停止自己的行为，还必需有效阻止其他实行

犯实行既遂。 例如甲、乙、丙强奸、猥亵妇女案。 案例：甲

乙丙三人共使用爆力的手段劫持一名青年妇女，把这名妇女

劫持到自己租的房子中，三人轮奸强奸这名妇女，其中甲实

施了强奸行为，而乙和丙没有实施强奸行为，但实行了其他

行为。案件如何处理？ 分析：如果乙和丙两个人没有奸淫的

行为，放弃了强奸奸淫行为，而是采取了其他方式，能否构

成强奸罪的中止？作为甲前面是强奸，后面还参与了强制威

胁的行为。乙和丙放弃了强奸的行为，也不能视为强奸罪的

犯罪中止，原因在于他们参与了强奸罪犯罪的实行行为。甲

乙丙三人都共同参与了这种手段的行为。在奸淫的行为过程

中，乙和丙尽管放弃也不能成立犯镏兄埂Ｒ蛭椎那考榉缸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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唆犯和帮助犯要成立犯罪中止，不仅要撤回自己对实行犯的

教唆或帮助，还应当有效组织实行犯完成犯罪既遂。 例如：

甲雇凶杀人案；乙帮助抢劫案。 甲找乙说把与他有仇的人都

给灭了，杀了那个被害人。让乙去帮忙组织人，乙找到社会

上的一些人，找了几个人作凶手，答应出资10万元，甲先付

了2万元给乙，乙拿着2万元找人，把被害人的情况住址告诉

了这些人，后来甲中途变了，甲不想作这件事了，甲告诉乙

说这件事不干了，撤回，钱也不要了，但是这件事绝对不能

干。乙找不到人就此把事放下，后来这几个凶手找到被害人

把被害人杀害。作为甲不能成立犯罪中止。 还有，作为帮助

犯，帮助他人抢劫的，甲乙丙三人预谋去抢银行。甲乙两人

负责去抢，乙负责开车接应。按照分工甲和乙进去抢劫，但

是丙车开到中途时，在路上看到有警车心理害怕，觉得杀头

的事不能干，然后开车回去了，放弃了。尽管把自己帮助行

为撤回了，似乎还有效，但是，实际在共同犯罪中，案件不

具备有效性。在他们被抓获的情况下视为有效性。 3.部分共

犯中止行为的效力，只及于中止者本人，不及于其他的共同

犯罪人。对中止者本人属于自动放弃犯罪并有效阻止犯罪结

果的发生；而对于其他共同犯罪人而言，是由于意志以外的

原因而未达既遂。对其他共同犯人就应当分别情况按犯罪预

备或者犯罪未遂处罚。 例如，甲教唆杀人案，甲、乙共谋劫

机案。 案件：被告人甲劫持航空器到台湾，想在去台湾之前

把有矛盾的小姨子给杀了，邀约了乙，甲乙两个人商量把小

姨子杀了后，劫机到台湾去。两个人准备了作案工具、杀人

的工具、买好了机票，但是乙在之前的一天，告诉了他的小



姨子，说某某想杀害你，他的小姨子知道后，然后，小姨子

劝说他让它别跟着干，然后两个人一块去投案自首，投案自

首后，根据乙所提供的线索把甲抓获了。此案件甲乙该如何

处罚？（涉及了共犯的停止形态问题：甲构成犯罪预备；乙

构成犯罪中止，应当免除处罚。） 不仅停止了自己的行为，

而且有效阻止了甲的共同犯罪的实行和完成，所以，乙成立

犯罪中止，而甲的停止行为不是意志以内的原因，而是意志

以外的原因被抓获，所以甲不成能立犯罪中止，成立犯罪预

备，不能说成立犯罪未遂。 二、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所构成的

共同犯罪 身份犯，作为单个人必须具备特殊的身份才能构成

这类犯罪，贪污罪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有单位委托

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

员。 从总则与理论上讲，非身份犯是可以构成身份犯所构成

的犯罪的共犯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利用了实行犯的身份来

实施犯罪。 作为教唆犯没有身份的限制。可以唆使身份犯实

施，应该成立共犯关系。所以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是可以成立

共犯的。同时，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所构成的特殊情况，主要

是分则所要把握的，一个是刑法规定，内外勾结、伙同贪污

的；受贿罪中很多不具有这种身份。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

规定的，公款的使用人如果支持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所挪用公

款的，按照挪用公款的共犯定罪处罚。类似这些规定，都是

身份犯和非身份犯所规定的构成的共同犯罪。 三、部分行为

、整体责任原则 在共同犯罪中尤其是简单犯罪中，仅仅是其

中的部分行为，共同犯罪是一个整体，共犯中的任何一个行

为人尽管实施的只是共同犯罪当中行为的一部分，也应该对

它的整个的共同犯罪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如，甲



、乙、丙三人共同伤害被害人，把被害人打成重伤。甚至在

伤害的过程中致人死亡，打的过重，抢救无效死亡。但是致

命的一击不清楚。此案件如何处理？ 分析：他们有共同伤害

的行为，有共同的伤害罪的故意，尽管在伤害中的作用不同

，但是，参与了故意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他就要对整个共

同犯罪行为及其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全案都应按故意伤害罪

。如果致人重伤，按重伤量刑，如果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的

，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死亡量刑。（体现部分行为、整体责

任原则） 四、刑法分则关于共犯的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法

条竞合的适用原则：特别法条优于一般法条的适用） 如煽动

国家罪、煽动国家政策罪本来是教唆行为。 如组织卖淫罪。

（分则的特殊规定） 一般参加阻碍解救，要根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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